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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阿克斯沃西先生 (加拿大)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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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当格-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阿希帕拉-穆萨维先生 
荷兰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兹米弗斯基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泰勒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

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

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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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时 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复会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经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磋商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如下声明: 

(以法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审议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对于武装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日增表示严重关切,并忧虑地

注意到,如今武装冲突中绝大多数的伤亡者为平民,战斗人员和武装分子日益将

平民作为直接目标 安理会谴责武装冲突情况下违反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道

主义和人权法的有关规则,针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及其他易受伤害的群体,

也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攻击或暴力行为  

(以英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切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攻击,这种行为违反了国际

法规则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不论是流离失所 暴力攻击或其他暴行所造成的大

批人民受苦受难既是冲突的后果,往往又是助长不稳定和进一步冲突的因素

安理会铭记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申明国际社会必须援助和保护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 安理会吁请有关各方确保平民的安全并保证联合国

和其他人道主义人员安全无阻地接触需要援助的人 在这方面,安理会回顾

1997 年 6 月 19 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7/34),并回顾 1998 年 11 月 19 日关

于难民的地位和待遇的第 1208(199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切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的有害影响,在这方面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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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6月 29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8/18)  

 安全理事会吁请有关各方严格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各项 海

牙公约 1949 年各项 日内瓦公约 及其 1977 年 附加议定书 1989 年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所规定的有关义务  

 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武装冲突中战斗人员蓄意以平民为目标的行为,并

要求有关各方制止这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行为 安理会表示愿意

按照 联合国宪章 ,对以平民本身为目标或蓄意阻挠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情况作出反应  

 安全理事会又谴责在武装冲突情况下煽动对平民施加暴力的一切企图,

并吁请各国履行义务在国家一级采取行动 安理会申明,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将

武装冲突情况下煽动或引起对平民施加暴力,或以其他方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和人权法的个人绳之以法 在这方面,安理会重申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

题特别法庭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吁请所有国家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

同这两个法庭合作 安理会确认,国际刑事法院通过 罗马规约 具有历史性

的意义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武器 特别是小型武器的扩散,对平民 包括难民和

其他易受伤害的人民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这方面,安理会回顾 1998年 11月 19

日第 1209(1998)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强调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参与制造和销

售武器的国家,必须限制会引起或拖长非洲武装冲突或使非洲现有的紧张局势

或武装冲突恶化的军火转让,并敦促进行国际协作,打击非洲军火的非法流通  

 安全理事会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及其实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表

示关切 安理会欢迎为纪念各项 日内瓦公约 五十周年和第一届海牙国际

和平会议一百周年举办各种活动 这些活动提供了机会进一步探讨国际社会

可以何种方式促使武装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有关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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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欢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执行作出

贡献  

 安全理事会认为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和机构需要以全面和协调的方式

来处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平民的问题 为此,安理会请秘书长在 1999 年 9

月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具体建议安理会在其职责范围内如何从实际上和法律

上改进武装冲突情况下对平民的保护 报告也应说明安理会可以为有效执行

现行国际法作出何种贡献 该报告应审查这方面最近的报告,研究现有法律规

范中是否存在任何重大缺陷 安理会鼓励秘书长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协商,拟

订上述建议  

 安全理事会申明打算按照 联合国宪章 赋予的职责审议秘书长的建

议  

 这一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号为 S/PRST/1999/6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我想以我个人名义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对这一情况通报的承诺 感谢他们的

注意并感谢他们全体所作的雄辩的发言 我们期待着那份报告  

下午 2时 15分散会 

 

 


